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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遣篇-程序

◆ 經教評會審議認定不能勝任現職工作(現職工作不
適任)

◆ 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之醫院證明身體衰
弱不能勝任工作

◆ 資遣給與依一次退休金給與標準計算（或以個人
專戶累積總金額一次給付）

◆ 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，尚未撤銷

◆ 資遣給與依一次退休金給與標準計算（或以個
人專戶累積總金額一次給付）

機關
因素

個人
因素

其他
因素

◆ 因系、所、科、組、課程調整或學校減班、停
辦、合併、組織變更、解散，現職已無工作又
無其他適當工作可以調任

◆ 除資遣給與，得再加發最高7個月一次慰助金

召開三級教評會審議

資遣案件報核

教育部審核

教育部審定資遣給與案

發給資遣給與

◆ 教評會作成資遣決議日

起10日內書面通知當

事人並教示救濟，不服

得提起申訴。

◆ 教育部審定後以校函轉

當事人並教示救濟，不

服得依訴願法或教師法

等規定提出訴願或申訴。

救濟

TIPS

• 研究人員、專業技術人員比照教師資遣程序；專任運
動教練、新制助教得參照。

• 職員及稀少性科技人員之資遣，比照公務人員資遣情
事及程序之相關規定辦理。

資遣條件 資遣程序

*國立大專校院教師資遣SOP

教評會審議時，應依教

師法施行細則第9條規

定，適用或準用行政程

序法有關陳述意見之相

關規定。

資遣給與報核

學校及主管機關不予受理資遣情形

①留職停薪期間 ③依法辦理其停聘、解聘或不續聘期間

②停職、停聘、休職期間
④其他依退撫條例第25條第1項（個人專

戶制退撫條例第25條第1項）規定情形

https://www.dgpa.gov.tw/acase/information?uid=563&pid=10444
https://ws.moe.edu.tw/Download.ashx?u=C099358C81D4876CEBA3AEFEEEB24F5E82A8182B1B3888384489F02329E2E5D7817BC9EFD2C58A9A47C279888E2D0161E9780CF9C1378E30A5AA47E7D662CDA7&n=0012E731EA5469A172D11713E7F483B105B55622E104C84E3E2ED13583965E4AD0897A8564E040FE0300FBF3B8940CB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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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遣篇-權益

資遣
給與

公教
保險

年終
工作
獎金

02

03

01

• 依當年度軍公教人
員年終工作獎金發
給注意事項及公立
專科以上學校教師
年終工作獎金發給
補充規定辦理。

• 符合公教人員保
險法規定者可請
領養老給付。

• 準用一次退休金給與標
準 (或以個人專戶累積
總金額)計給。


